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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存在违规担保、违规借款 

暨公司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近日，经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查发现，

公司存在未履行任何内控审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为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时任董事长张曦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以及张曦先生以公司

名义签署违规借款的情形。 

2、该等事项系张曦先生个人行为，公司并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批准公司为

其相关债务提供担保或批准相关对外借款，公司无签署《借款协议书》《借款合

同》《保证合同》及其他担保文件的记录，未发现留存及保管《借款协议书》《借

款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担保文件，公司账户亦未收到相关借款资金。 

3、若公司不能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及时解决上述违规事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9.4 条第（五）

项“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或者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

形严重的”及第 9.5 条第（一）项“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其关联人提供资金

的余额在 1,000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

第（二）项“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担保对象为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在 1,000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ST）。 

4、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对该等违规事项进行补充披露，目的仅是基于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

并不表示公司对该等担保、借款事项本身的合规性、合法性及其行为进行认可或

追认。 



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做好应诉准备，积极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

法权益。该等违规担保、违规借款协议是否有效，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

赔偿责任尚待最终司法裁定，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经法定审批程序为北京京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京发置业”，系张曦先生原控股企业）对外借款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5.5 亿

元及相关利息（人民币，下同），未经法定审批程序对外共同借款/共同担保余额

尚有 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此事件极为重视，并积极组

织对该事项进行核实、调查。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违规事项及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概述 

1、张曦先生以公司名义违规担保事项 

2018 年 6 月 12 日，京发置业与自然人张利云先生签署了《借款协议》，借

款金额为 5.5亿元，借款期限为 2个月。张曦先生及其关联企业，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为该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签署相关《保证合同》。 

后因京发置业违约未按期清偿该等借款本息，张曦先生未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2020 年 6 月 8 日以公司名义作为

担保人之一与出借人张利云先生签署《确认函》《备忘录》等文件，继续为前述

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基于京发置业在前述借款合同项下的重大违约，2023年 1月 17日张利云先

生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裁决京发置业清偿截至提交仲裁申请之

日的借款本金 495,178,757.28 元，逾期还款违约金 217,376,636.30 元，合计

712,555,393.58 元，请求裁决张曦先生、公司等相关方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案件号：（2023）京仲案字第 00629 号） 

2023 年 2月 15 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向张曦先生及相关方发出《关于（2023）

京仲案字第 00629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受理张利云先生的

仲裁申请。由于相关仲裁文件由张曦先生保管扣留，公司管理层于近日方才获悉

以上信息并取得相关文件。 

该事项未经公司法定审批程序，公司亦未保存相关用章申请、用章记录等程

序文件，未授权签署《保证合同》及其他担保文件，未发现留存及保管《保证合

同》及相关担保文件，属于张曦先生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违规担保事项。 



2、张曦先生以公司名义违规借款事项 

2018 年 2月，张曦先生以公司名义与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诺金”）签署了《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6,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2018 年 2

月 28日起至 2018年 3月 31日，合同约定该笔借款指定汇入京发置业账户。2018

年 4月 27日，张曦先生通过第三方账户向苏州诺金归还了欠款 3,000万元。 

2023 年 3 月，苏州诺金向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公

司归还剩余借款本金 3,000万元及相关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等。 

2023 年 5 月 18 日，张曦先生及其相关方与苏州诺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约定转让张曦先生关联方所持有的第三方

股权及其代表的全部股东权益和权利给苏州诺金，以消除张曦先生及公司对苏州

诺金承担的前述债务。 

2023年 6月 21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2023）

苏 0591 民初 5661 号之二]，准许苏州诺金撤诉。至此，该等违规借款事项已经

解除，未对公司造成实质经济损失。 

该事项未经公司法定审批程序，公司亦未保存相关用章申请、用章记录等程

序文件，公司未授权签署《借款合同》，未发现留存及保管《借款合同》，公司账

户亦未收到相关借款资金，属于张曦先生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违规借款事项。 

3、张曦先生及其相关方违规共同借款共同担保事项 

2021 年 2月，公司、张曦先生、张华芳女士（系张曦先生之妹）及其相关方

与自然人高彩娥女士签署了《借款协议书》，借款金额为 5,000 万元，借款期限

为 6 个月，合同约定该笔借款收款方为张华芳女士个人账户，公司、张曦先生、

张华芳女士及其相关方共同对借款本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及律师费承担连

带归还责任。 

因张华芳女士违约未按期清偿该等借款本息，高彩娥女士向法院诉请公司、

张曦先生、张华芳女士归还借款本金 5,000万元及相关利息，并支付高彩娥女士

律师费 100.49万元及保险费、诉讼费。    

2023 年 11 月 27 日，公司收到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向公司发出的相关诉

讼通知及文件（案件号：（2023）浙 0109民初 17652号）。 

该事项未经公司法定审批程序，公司亦未保存相关用章申请、用章记录等程

序文件，公司未授权签署《借款协议书》，未发现留存及保管《借款协议书》，公



司账户亦未收到相关借款资金，属于张曦先生及其关联方以公司名义进行的违规

借款/担保事项。 

二、公司的应对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违规事项的发生，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相关责任人认真整改，并

持续追踪相关进展，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将采取以下

主要措施，力争尽快消除相关违规情形。具体如下： 

1、公司自查发现，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张曦先生存在多次未按照《印章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公章外借的情形，公司将积极严肃整改，重点完善用

章管理等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环节，强化印章管理与使用，严格执行《印章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认真落实内部公章管理工作，做好用印审批、登记、文件留

档等相关工作。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有效梳理和宣导，进一步强化对相关法规

及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杜绝有关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保证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将积极应对并尽快委托律师等专业团队做好应诉工作，依法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3、公司已督促相关方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违规担保、违规借款的情形。 

4、为及时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公司将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实，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11月 28 日 


